
如果你的業務涉及洗衣或干衣等，你需一併注意第2及
3章的一般法例要求及此章的特定要求和良好作業守則。

洗衣、乾衣及成衣服務第4.7節

特定 / 附加法例要求

	 	 如果	 你必須

1.	 你擬使用干洗機

2.	 你的干洗機不在「核准型號」干 

	 洗機名單內

1.	 確保該機在「核准型號」干洗機 

	 名單內

2.	 在有關寬限期屆滿後，停用該不 

	 符 合 標 準 的 干 洗 機 ； 或 改 裝 該 

	 機，由合資格檢驗師簽發證書， 

	 並展示該證書。(見環保署指引 

	 【59】)

你的干洗機以四氯乙烯 (PCE) 作為

干洗劑

於該干洗機裝設汽體回收系統，以

符合既定的排放準則(見環保署指引

【59】)

如要查閱「核准型號」干洗機名單，可瀏覽以下網頁:

•	 sc.info.gov.hk/gb/www.epd.gov.hk/epd/tc_chi/environmentinhk/air/guide_ref/air_guidelines.html

延伸閱讀

【59】  空氣污染管制 (干洗機) (汽體回收) 規例指南

取締不合規格的干洗機

不合規格的非密封型干洗機已於2006年11月1日被取締，而不合規格的密封型干洗機將

於2008年11月1日被取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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